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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大學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日程表

項目 日期

簡章公告日 年月日

春季班

學年度春季班申請開始 年 月日

學年度春季班申請截止 年 月 日

學年度春季班放榜通知

 

年 月 日

學年度春季班註冊入學 年 月中旬

秋季班

學年度秋季班申請開始 年月日

學年度秋季班申請截止 年 月 日

學年度秋季班放榜通知

 

年 月 日

學年度秋季班註冊入學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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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者資格）

：

外國學生係指不具中華民國國籍（依據中華民國國籍法第二條規定）且不具下列各情形者：

具有僑生身份，或曾以僑生身份在臺申請入學或就學者。

曾以外國學生身分申請並取得高中學位，並希望繼續在臺申請就讀大學者。

曾被國內大專校院退學者。

具有香港或澳門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者。

（

）

曾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且至本校開學日止，經內政部放棄國籍許可未達 年者。

倘違反上述規定並經查證屬實者，本校將撤銷入學資格並開除學籍。

外國學生具高中畢業資格者，可提出本校學士學位班之入學申請。

外國學生具學士學位者，可提出本校碩士學位班之入學申請。

外國學生具碩士學位者，可提出本校博士學位班之入學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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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繳交文件

Upload all required documents 上傳所需文件 

(uploading system is built in the online application form) 

1. A e-copy of passport / ID 護照影本 

2. A e-copy 2-inch frontal photos 2 吋大頭照 

3. Affidavit with signature(p.61) 切結書(需親簽) 

4. A research / study plan (in Chinese or English) 研究計畫 

5. An e-copy of degree certificate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需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 

6. An e-copy official transcript 成績單(需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  

7. A financial statement (with an amount of at least 150,000 NTD in the 

account or a scholarship certificate issued by Taiwanese government, 

institute or agent ) 財力證明(金額須達美金 5,000 元或新臺幣 150,000 元以

上，或政府、本校或民間機構提供全額獎助學金之證明) 

8. NTOU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獎學金申請書 

9. Chinese or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transcript (Either Chinese 

A2 or English B1) 依系所授課言繳交語言能力檢定證明(需達中文 A2 級或英文

B1 級)  

10. Other required documents requested by the departments / institutes 

其他系所要求之文件 

11. A check list 檢核表 

 

Submit your application before October 31th. (For 2025 Spring semester). 

submitted after the deadline will be taken as applying for next semester) 

Application evaluation processes begin. 

Applicants will be informed if an interview is required. 

Application results announced. 

Admission letters / Conditional admission letters and  

Admission Certificate mailed. 

Admission online：https://oia.ntou.edu.tw/p/412-1022-7231.php?Lang=en  

Fill in the online application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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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請注意事項）

秋季班申請入學文件須於每年 月中旬前提交 春季班僅限碩士班與博士班申請入學文件須於每年

月中旬前提交。申請者可於截止日期到期後一周內進行補件作業。

欲申請本校外國學生獎學金之申請者，須於申請入學時將獎學金申請表及其他有助申請之文件一併

提交。

：

檢附下列證書將有利審查，但非必要文件（系所另有要求者除外）：

 華語中心修業證書 華語文能力測驗證書 英語能力測驗證書

申請至本校就讀之學生須依循「外國學生來台就學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入學文件概不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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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申請之結果原則於每年 月秋季班與 月春季班以電子郵件通知申請者。

本校秋季班於九月中旬開學。春季班於次年二月中旬開學。

註冊時，新生應檢附畢業證書正本及於入境日起算至少 個月效期之醫療與意外保險證明。

本校外國學生同意入學後最遲須於八月初秋季班與一月中春季班繳交住宿申請表。如逾期繳交

或未繳致住宿權益受損，同學須自行負責。

根據外交部規定，越南與印尼學生須提交基本外語能力華語或英語證明以申請學生簽證用。

碩士與博士班課程方以英文授課，大學部課程均以中文授課。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

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生，大學應加修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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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若因故需延遲入學至多一年，需填寫延遲入學申請書。學生的獎學金資格將不被保留，並需

於確定入學的同年度再次申請獎學金。

學生必須繳交經外館驗證之原畢業學校英文畢業證書與成績單影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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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學金）

mailto:YILIN1228@mail.nto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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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外國學生獎學金

學位 獎學金內容

博士 學雜費減免

至多每月生活零用金 萬 千元

每學年學雜費減免新台幣 萬元

碩士 學雜費減免

至多每月生活零用金 元

學士 學雜費減免

每學年學雜費減免新台幣 萬元

：

臺灣政府及本校提供獎學金予在學表現優異的外國學生，以予鼓勵。各類獎學金資訊請見本校網

站。

受獎資格如下 本校在籍外籍學士學位生前一學期平均成績超過 分；在籍外籍碩士學位生前一學

期平均成績超過 分。所有外籍學生申請者無論在籍或新生不得同時受領我國或他國政府、機關、

團體等補助獎學金者（如台灣獎學金、外交獎學金、太平洋獎學金、國合會獎學金等）。

https://oia.ntou.edu.tw/p/412-1022-7228.php?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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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項目包含全額或部分學雜費、學分費減免，及每月生活零用金（至多 ）；住

宿費並非 獎學金項目之一。獎學金期限為一學年，每學年均須提出申請，並會視學生學業表

現調整獎學金額度。

申請者如曾獲我國政府機關團體之獎學金，但未能於獎學金核給期限內完成學業者，可申請每月生

活零用金，並以一年為限。

博士學位學生 除了 獎學金外論文指導教授通常會提供部分財務支援給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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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學費、學分費及住宿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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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113 學年度外國學生及大陸地區學生學雜費收費標準   單位:元 

學科

分類
學士班 學雜費 碩士班 學雜費 博士班 學雜費

工

學

類

商船學系 商船學系

商船學系智慧航運國際碩

士學位學程

運輸科學系

（原：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航海組、

運輸與航海科學系運輸組）

運輸科學系

輪機工程學系 能源應用組

輪機工程學系 動力工程組 輪機工程學系 輪機工程學系

輪機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應用聲學碩士班

河海工程學系 河海工程學系 河海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海洋工程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工程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通訊與導航工程學系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人工智慧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光電與材料科技學系

理

農

學

類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組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 生物科技組

水產養殖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水產養殖學系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原：生命科學系）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原： 生物科技研究所）

生命科學暨生物科技學系

（原： 生物科技研究所）

食品科學系 食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海洋生物科技及環境生態

永續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海洋生物科技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生物研究所 海洋生物研究所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海洋環境資訊系 海洋環境資訊系 海洋環境資訊系

地球科學研究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

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 海洋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海洋環境與生態研究所

（原：海洋環境化學與生態研究

所）

海洋資源與環境變遷博士學

位學程

商

學

類

航運管理學系 航運管理學系

航運管理學系海洋觀光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應用經濟研究所

海洋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文

法

學

類

海洋法政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政策碩士學位學程

海洋法律研究所

海洋文創設計產業學士學位學程 海洋法律研究所

教育研究所

海洋文化研究所

應用英語研究所

備註 單一收費，不另收學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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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學生休退學退費標準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註字第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註字第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進字第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進字第 號令發布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學年度第 學期第 次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海教註字第 號令發布

收 費 項 目 採學雜費制者 採學分學雜費制者

註冊日之次日起至上課（開學）日

週內申請休、退學者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免繳費；已收費者，全額退費。

上課（開學）日（含）

起第 週內申請休、退

學者

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 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數（或

學分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

之

上課（開學）日（含）

起第 週內申請休、

退學者

退還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之 退還學分費、學雜費基數（或

學分學雜費）及其餘各費總和

之

上課（開學）日（含）

起第 週後申請休、退

學者

所繳各費不予退還 所繳各費不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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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訂有合約之特殊班別（如產業研發碩士專班）之學生申請休、退學者，依本表規定辦理

退費，其相關權利義務（如違約賠償等）仍依其合約辦理。

二、本表所定註冊日、上課（開學）日及學期之計算等，依本校正式公告之行事曆認定之。本

表所稱其餘各費，指學雜費、學分費、學分學雜費、學雜費基數、學生平安保險費及延誤

註冊費罰款以外之各項費用及代收代辦費。

三、學生申請休學或自動退學者，其休、退學時間以學生 或家長 向學校受理單位正式提出

休、退學申請之日為計算基準日；其屬勒令退學者，退學時間以本校退學通知送達之日

為計算基準日。但因進行退學申復 訴 而繼續留校上課者，以實際離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休、退學之學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完成離校手續；其有因可歸責學生之因素而延宕相

關程序者，以實際離校日為計算基準日。

四、延修生如修習學分數在 學分以下（含）且依規定收取學分費者，比照本表辦理退

五、本校辦理代收代辦費之退費，依本表規定辦理退費，如已購置衣物，發給衣物。代收學生

會會費者，依學生會規章處理，若學生會無退費規定，則依本表規定辦理退費。

六、未完成註冊繳費之學生，須先按照本校「學生註冊及註冊請假辦法」辦理註冊。

七、本表所稱之「新生」係指新入本校第一學年第一學期之新生。

八、本標準表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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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海洋大學入學申請表

一、申請人須以正楷詳細逐一填寫。

二、申請人須在申請截止期限前將本申請表及相關資料逕寄本校國際事務處。

三、請先行解決停留／居留簽證的問題。持可延期停留簽證入境者，最多停留日數為 天；持居留簽證入境者，必須於入
境後十五天內至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外僑居留證。

擬申請就讀之系所及學位

系所

字要

改

系所

學位 □學士 □碩士 □ 博士



79 

個人基本資料

姓名

中文

英文

出生日期

月（ ） 日（ ） 年（ ）
此處貼最近半身照片

國籍 出生地點

婚姻狀況 □

□

性別 □

□

住址

現在通訊處

電話 護照號碼

電子郵件地址

本國緊急聯絡人

姓名
關係

緊急聯絡地址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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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背景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主修及副修 學位 證書

取得學位日期

高級中學
□

□

大學 學院 □

□

研究所 □

□

其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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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能力

自我評估中文能力

聽 □ 優 □ 佳 □ 尚可 □ 差

說 □ 優 □ 佳 □ 尚可 □ 差

讀 □ 優 □ 佳 □ 尚可 □ 差

寫 □ 優 □ 佳 □ 尚可 □ 差

您是否參加過中文語文能力測驗
□ 是  

□ 否

何種測驗

分數

自我評估英文能力

聽 □ 優 □ 佳 □ 尚可 □ 差

說 □ 優 □ 佳 □ 尚可 □ 差

讀 □ 優 □ 佳 □ 尚可 □ 差

寫 □ 優 □ 佳 □ 尚可 □ 差

您是否參加過英文語文能力測驗
□ 是  

□ 否

何種測驗

分數

在本校求學期間經費來

源

□ 個人儲蓄

□ 親友支援

□ 獎助學金

□ 其他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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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

本人保證不具中華民國國籍法第二條所稱中華民國國籍且未具僑生身份。

本人所提供之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報名大學部者為高中畢業證書，研究所者為大學或碩士畢業證書在畢業學校

所在國家均為合法有效取得畢業資格，並所持之證件相當於中華民國國內之各級合法學校授予學位。

本人在臺未曾遭退學。

本人未以「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申請入學中華民國國內之其他大學院校。

上述所陳之任一事項同意授權 貴校查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等情事屬實者，本人願依 貴校相關規定辦

理，絕無異議。

申請人簽名

申請日期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Recommend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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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2. （ ）

3. 

4. 

5. 



National Taiwan Ocean University 

Recommend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Degre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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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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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標誌

健康檢查證明應檢查項目表（乙表）

（醫院名稱、地址、電話、傳真機）

（ ）
（ ）

檢查日期

年 月 日

Ｍ Ｄ Ｙ

基 本 資 料

實 驗 室 檢 查

胸部 光檢查肺結核（ Ｘ ）：

光發現 ：

判定 ：

□合格 □疑似肺結核 □無法確認診斷 □不合格

經臺灣健檢醫院判定為疑似肺結核或無法確認診斷者，得至指定機構複驗；但所在縣市無指定機

構者，得至鄰近醫院之胸腔科門診複檢。

□孕婦或兒童 歲以下免驗

腸內寄生蟲（含痢疾阿米巴等原蟲）糞便檢查（採用離心濃縮法檢查）（

） ：

□陽性，種名 □陰性（ ）

□其他可不予治療之腸內寄生蟲

姓 名 
： 

  性別   
： □男 Male □女 Female 

Name _________________  Sex 

身份證字號 

： 

  護照號碼 

： 

 

ID No. _________________  Passport 
No. 

_________________ 

出生年月日 
： 

––– 
/ 
––– 

/ 
––– 

 國籍 
： 

 

Date of Birth  Nationality _________________ 

年齡 
： 

  聯絡電話 
： 

 

Age _________________  Phone No. _________________ 

 

 

 

照片 

 

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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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 歲以下或來自特定地區者免驗

梅毒血清檢查（ ）：

檢驗 ：ａ □ 或□ ｂ □

ｃ □其它（ ）

判定 ：□合格 □不合格

□兒童 歲以下免驗

麻疹及德國麻疹之抗體陽性檢驗報告或預防接種證明（

）：

抗體檢查（

麻疹抗體 □陽性 □陰性 □未確定

（ ）

德國麻疹抗體 □陽性 □陰性 □未確定

（ ）

預防接種證明

含接種日期、接種院所及疫苗批號；接種日期與出國日期應至少相隔兩週。

□麻疹預防接種證明

□德國麻疹預防接種證明

□經醫師評估，有接種禁忌者，暫不適宜接種。

漢 生 病 檢 查（ ）

全身皮膚視診結果

□正常

□異常 ：○非漢生病 ：

○漢生病疑似個案須進一步檢查

ａ病理切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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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皮膚抹片 ：○陽性

○陰性（ ）

皮膚病灶合併感覺喪失或神經腫大
○有（ ） ○無（ ）

判定 ：□合格 □不合格

□來自特定地區者免驗

備註 ：

一、 本表供外籍人士、無戶籍國民、大陸地區人民及香港澳門居民申請在臺灣居留或定居時使用。

二、 兒童 歲以下免辦理健康檢查，但須檢具預防接種證明備查年滿 歲以上者，至少接種 劑麻疹、德國麻

疹疫苗。

三、 懷孕婦女及兒童 歲以下免接受「胸部Ｘ光檢查」；懷孕婦女於產後仍應補照胸部 光。

四、 申請免除胸部 光檢查之適用對象：申請人限來自結核病盛行率低於十萬分之三十的國家，並檢具由精神

科醫師出具申請人在心理上不適合進行胸部 光檢查之診斷證明書，經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審核通過者，

始得免除此項檢測。

五、 兒童 歲以下免接受「梅毒血清檢查」。

六、 申請者來自附錄一所列國家或地區者，以及在臺灣地區之無戶籍國民，得免驗腸內寄生蟲糞便檢查及漢生

病檢查。

七、 漢生病檢查為全身皮膚檢查，受檢者可穿著內衣內褲，並由親友或女性醫護人員陪同受檢。檢查時逐步分

部位受檢，避免一次脫光全身衣物，維護受檢者隱私。

八、根據以上對 先生 女士 小姐之檢查結果為

□合格 □不合格 □須進一步檢查

：

□ □ □

負 責 醫 檢 師 簽 章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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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責 醫 師 簽 章            
： （ ＆ ）

醫 院 負 責 人 簽 章            
： （ ＆ ）

日期（ ）：

本證明三個月內有效（ ）



 

                                       

   

90 

附錄：愛滋篩檢與治療費用通知書

請健檢醫院將此通知書併同健康檢查證明發給受檢者

一、 臺灣政府已修改法令，取消非本國籍人類免疫缺乏病毒 感染者之入境、停留及居留限制，也取消此項健

康檢查項目。

二、 由於非本國籍人士在臺治療 感染之費用，臺灣政府不提供補助，每年治療費用約為新台幣三十萬元約

美金一萬元，建議非本國籍人士於來臺前，先於母國接受 篩檢，了解自身健康狀況；如為 感染者，

建議留在母國接受治療。欲來臺工作者，請先行購買醫療保險，以免造成個人財務負擔。

三、 外籍人士來臺後，可自行至醫院進行 篩檢，了解自身感染狀況，在臺傳染病諮詢電話為 。

ụ ụ ấ ệ đ ề ị

Đề ị ệ ệ ấ ứ ỏ ấ ấ

ủ Đ đ ử đổ ệ ủ ỏ đị ạ ế ậ ả ạ ư đố ớ

ườ ướ ị ộ ứ ả ễ ị ắ ả ũ ủ ỏ ạ ụ ệ

đị ứ ỏ

ủ Đ ợ ấ đ ề ị ạ Đ ườ ướ

đ ề ị ỗ ă ả Đ ệ ả Đ ỹ ế ị ườ ướ ướ

đế Đ ế ệ ở ướ để ắ ắ ứ ỏ ủ ả

ế ị ễ ế ị ở ạ ướ để đ ề ị Đố ớ ườ ự đị đế Đ ệ 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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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免驗腸內寄生蟲糞便檢查及漢生病檢查之國家 地區表

亞太

澳洲 日本

紐西蘭 香港

澳門 新加坡

南韓

臺灣地區之無戶籍國民

亞西

亞美尼亞 白俄羅斯

喬治亞 以色列

哈薩克 摩爾多瓦

俄羅斯 土耳其

土庫曼 烏克蘭

北美

加拿大 美國

歐洲

阿爾巴尼亞 安道爾

奧地利 比利時

波士尼亞與赫塞哥雅納 保加利亞

克羅埃西亞 賽普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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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 丹麥

愛沙尼亞 芬蘭

法國 德國

希臘 匈牙利

冰島 愛爾蘭

義大利 拉脫維雅

立陶宛 盧森堡

馬爾他 摩納哥

蒙特內哥羅 荷蘭

挪威 波蘭

葡萄牙 羅馬尼亞

聖馬利諾市 塞爾維亞

斯洛伐克 斯洛維尼亞

瑞典 瑞士

西班牙 馬其頓

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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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健康檢查證明不合格之認定原則

檢查項目 不合格之認定原則

胸部Ｘ光檢查 一、活動性肺結核包括結核性肋膜炎視為「不合格」。

二、非活動性肺結核視為「合格」，包括下列診斷情形：纖維化鈣化肺結核、纖維化鈣
化病灶及肋膜增厚。

腸內寄生蟲糞
便檢查

一、經顯微鏡檢查結果為腸道蠕蟲蟲卵或其他原蟲類如：痢疾阿米巴原蟲（
）、鞭毛原蟲類，纖毛原蟲類及孢子蟲類者為不合格。

二、經顯微鏡檢查結果為人芽囊原蟲及阿米巴原蟲類，如：哈氏阿米巴（
）、大腸阿米巴（ ）、微小阿米巴（

）、嗜碘阿米巴（ ）、雙核阿米巴（
）、唇形鞭毛蟲 等，可不予治療，視為「合格」。

三、妊娠孕婦如為寄生蟲檢查陽性者，視為合格；請於分娩後，進行治療。

梅毒血清檢查 一、以 或 其中一種加上 之檢驗，如檢驗結果有下列情形任一者，
為「不合格」：

（一）活性梅毒：同時符合條件（一）及（二）、或僅符合條件（三）者。

（二）非活性梅毒：僅符合條件（二）者。

二、條件：

（一）臨床症狀出現硬下疳或全身性梅毒紅疹等臨床症狀。

（二）未曾接受梅毒治療或病史不清楚者， 或 ，且 ： 以
上（含 ）。

（三）曾經接受梅毒治療者， 價數上升四倍。

三、梅毒血清檢查陽性者，檢具治療證明，視為合格。

麻疹、德國麻
疹

麻疹、德國麻疹抗體檢查結果為陰性或未確定者，且未檢具於抗體檢查後之麻疹、德國麻
疹預防接種證明者，視為不合格。但經醫師評估有麻疹、德國麻疹疫苗接種禁忌者，視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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